長庚大學放射性廢棄物帳料管理紀錄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份：

	接收日期
	廢棄物種類
	數量
	廢棄日期
	偵測日期
	偵測值
	檢測人員
	實驗室負責人
	備  註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收人員：

1. 放射性物質廢棄單位請於廢棄前三日向本室請領表格並確實填寫（除接收日期、及接收人員外）。

2. 數量：固體廢棄物以公斤表示，液體廢棄物以公升表示。

3. 本校統一儲存各系所廢棄物到一定存量時，統一送至核能研究所做最終處置。

4. 本室接受放射性廢料時間為雙數週星期五下午四點鐘，請各單位配合實施。

